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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協助青年學

者進行學術研究、加強研究能力及拓展學術網絡，並推動跨領域

研究，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 本中心補助之學術輔導與諮詢分以下兩類： 

（一） 青年學者：補助年輕學者向資深學者提出諮詢。 

（二） 跨領域研究：補助欲進行跨領域研究之學者向相關領域學

者提出諮詢。 

三、 申請資格： 

（一） 青年學者 

1. 應為國內各大學或研究機構之專任教師（含約聘專任教

師及專案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其職等在副教授（含）

或副研究員（含）以下者。 

2. 申請時教學、研究職務年資併計五年以內之學者，本中

心將優先考量。 



（二） 跨領域研究 

1. 應為國內各大學或研究機構之專任教師（含約聘專任教

師及專案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 

2. 申請人與薪傳學者須屬不同學門。申請人研究計畫跨領

域性質明顯者，優先補助。 

3. 近五年未執行所跨領域相關科技部研究計畫或無相關

著作發表於國內外學術期刊者，優先補助。 

四、 薪傳學者： 

（一） 徵求方式：分為自行徵求薪傳學者之同意，或委由本中心

協助進行媒合二種方式，申請人得二者擇一。 

（二） 薪傳學者應為教授或研究員，並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1. 曾獲科技部或教育部重要獎項，教育部國家講座或財團

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之傑出人才講座。 

2. 近五年曾在相關領域之頂尖學術期刊或頂尖出版機構

發表相當數量之研究成果者。 

（三） 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同校教師、與申請人近五年有合作關

係（如共同發表論文、共同主持計畫、共同參與本中心補

助之計畫業務），不得列為薪傳學者人選。 

五、 申請時間： 

（一） 本案每年分二期受理，每次以執行一年為原則。 

（二） 每年三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受理申請，執行期間為同年

七月一日至隔年六月三十日。 

（三） 每年八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受理申請，執行期間為隔年

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逾期不予受理，必要時本中心得依業務之需求公告延後或延長受



理時間。 

六、 申請方式： 

符合申請資格之申請人應以電子郵件繳交下列資料電子檔，另請

所屬學校或研究單位發送紙本公文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一） 申請書及申請人個人資料表與研究著作目錄（科技部表

C301及 C302）。 

（二） 薪傳學者同意函一封、個人資料表及近五年著作目錄（科

技部表 C301 及 C302）；或擬委請本中心協助媒合薪傳學

者名單與個人資料。 

七、 研究計畫： 

（一） 已獲科技部計畫補助或正在審查之科技部研究計畫，及已

結案之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計畫，不得重複向本中心提出

申請。 

（二） 曾獲本中心補助之研究計畫，不得重覆向本中心提出申

請。 

（三） 申請次數限制： 

1. 青年學者：同一申請人邀請同一位薪傳學者之申請案，

補助最多以二次為限。 

2. 跨領域研究：同一申請人申請同一領域，補助以一次為

限。 

八、 審查程序： 

（一） 如為申請本中心協助媒合案件，本中心將先進行薪傳學者

之徵詢工作，確認薪傳學者意願。薪傳學者須就申請案內

容給予意見，並提供本中心正式之同意函。媒合未果，申

請案將不予受理。 



（二） 申請案由本中心審核，審查原則上自申請截止受理次日三

個月內完成並核定公布。 

九、 經費補助原則： 

（一） 以申請人親至薪傳學者工作單位進行討論及互動為主，會

面諮詢次數應至少十次。本中心支付申請人國內差旅費及

薪傳學者諮詢出席費，年度補助次數至多以十六次為限。 

（二） 申請人得視實際需求，與薪傳學者另以電子郵件或其他可

供佐證之通訊方式進行遠距之研究計畫諮詢討論。經本中

心檢核支付薪傳學者專家諮詢費。 

（三） 諮詢應依申請書規劃之進度確實執行，半年諮詢（含遠距）

執行率未達 40%者，本中心得視情形中止計畫案之補助。 

（四） 國內差旅費僅補助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以票根或購票

證明實報實銷。計程車資不予補助。駕駛自用汽車者，其

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

支，但不得另行報支油料、過路（橋）、停車等費用。 

（五） 經本中心同意補助之費用，應由申請人檢附經費支出原始

憑證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本中心辦理核銷。 

十、 成果考核： 

（一） 每季應向本中心經電子郵件繳交諮詢工作報告一份，說明

該期間諮詢進度、研究進展等。 

（二） 計畫期滿一個月內須繳交成果報告一份（含書面資料及

PDF 格式電子檔），內容包含具體研究成果、諮詢互動情

形、輔導成效、論文發表／科技部計畫申請狀況等。並須

檢附一份正式工作報告，由薪傳學者給予具體意見與評

估。 



（三） 補助計畫研究成果，包含研討會論文、期刊論文、專書著

作、研究報告等，發表時應註明「本文寫作期間獲科技部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

與諮詢」之補助（計畫編號 XXX）」，並須主動將成果回

報本中心。 

十一、 本要點經本中心執行委員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